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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濉溪县四铺镇农村自建房屋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strMainSendUnit]各村，镇直各单位：
现将《濉溪县四铺镇农村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各村、镇直各单位按照《通知》内容，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濉溪县四铺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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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四铺镇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4月29日，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一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防类似事故在我镇发生，决定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各村、镇直相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开展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努力保持安全形势稳定。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一改两为”大会精神，以自建房屋为重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自建房屋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对全镇所有自建房屋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许可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督促落实“四方责任”，即：房屋所有权人主体责任、房屋使用人使用安全责任、属地政府管理责任、相关部门监管责任，规范房屋改建改装和合理使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安全防范，全面消除自建房屋安全隐患，建立常态化自建房屋安全管理体系。
三、整治任务
（一）全面排查自建房屋安全隐患。坚持全面摸底与重点排查相结合，重点排查涉及公共安全的自建房，重点区域为经营性用房。其中，对自建房，要继续按要求做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分类整治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聚焦“四无”自建房屋（无正式审批、无资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竣工验收）、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自建房屋（含违规用于经营等情形），擅自改变结构和布局的自建房屋（含内部破坏承重墙等情形）、违法改扩建的自建房屋、擅自在顶部加高加层以及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自建房屋等。尤其是重点排查将自建房屋改建改用为商业娱乐场所、宾馆、酒店、餐馆、商场、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医疗卫生场所、养老和社会福利机构、宗教活动场所、运动场所、游泳馆、洗澡堂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隐患，逐一建档造册，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对存在非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老旧自建房屋以及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主体结构造成安全隐患的，要督促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疑似危房，要督促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尽快委托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措施处理。对已鉴定为危险房屋的，要组织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拿出解危方案实施解危，在实施解危前，密切关注危房及疑似危房的情况，出现险情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
（二）严厉查处自建房屋违法违规行为。清查自建房屋审批手续，用地、规划、施工许可、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等，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违规改造、擅自改变建筑用途等行为。
（三）规范自建房屋改建改装行为。改造自建房屋用于租赁住房的，以及既有建筑物加装电梯的井道、地基等结构，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将闲置自建房屋等非住宅改造为租赁住房的，应当依法依规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保障改造后的自建房屋符合安全标准。
（四）落实自建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主体责任。自建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应按设计用途使用房屋，严禁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主体结构。对和谐小区（周陈村）管理区域房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管理，做好和谐小区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五）落实自建房屋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镇建设所要会同相关镇直部门指导各村、镇直各单位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为各自建房屋建筑主体责任人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及时协调推进各协同部门专项行动相关工作；对每栋自建房屋审批及建设运营情况建档立卡，实施动态监管。镇城管中队要督促指导各村、镇直各单位将排查治理农村自建房违法违规改建以及用作经营等行为纳入日常管理的范畴，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发现违法违规问题要提前制止、及时处理，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
镇直各有关单位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分别督促行业领域内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四铺中心校、五铺中心校负责督促学校、幼儿园等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经发办负责督促民爆行业厂房等生产用房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宣传办负责督促宗教活动场所等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民政办负责督促养老和福利机构等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负责查处房屋使用人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房屋用途的行为并督促整改；
镇公路站负责督促车站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文体广站负责督促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区范围内、体育场馆等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卫生院负责督促医疗卫生用房等房屋的使用安全责任人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负责组织指导村庄整治，按职责负责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工作；
镇派出所负责特种行业许可证的管理工作；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镇市场所负责指导经营场所涉及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查工作；负责督促酒店（宾馆）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镇司法所负责政府有关房屋建设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强化法治保障；
镇应急办要加大对非法违法建设行为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查处力度；
各村、镇直各单位要推进辖区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专项行动有效推进。
（六）构建自建房屋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各村、镇直各单位要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要求，注重发挥村、单位服务企业作用，推动管理重心下移，统筹建立本地自建房屋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形成各村抓总、镇建设所部门牵头、行业管理部门协同、基层组织末端落实的齐抓共管局面。通过网格化管理体系，逐级细化管理片区，菜单式分类明确影响自建房屋使用安全的各类情形，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保障每个片区有专人巡查、专人负责，及时发现和处置自建房屋安全问题。
四、时间安排
（一）摸底排查（2022年5月至6月）
各村、镇直各单位即日起，要立即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所有自建房屋进行全面摸底，全面摸清房屋基本情况，包括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等。应借鉴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经验做法，结合“两违清查”成果，研究制定排查整治方案，特别是对经营性自建房及此前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范围之外的自建房，进行全面彻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1. 开展全面排查。各村、镇直单位结合实际对自建房屋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排查内容主要包括房屋结构安全、使用安全、地质和周边环境安全等，排查时要对房屋安全隐患作出初步判断。
2. 突出排查重点。在全面排查的同时，各村、镇直单位要对利用自建房屋开设的餐饮饭店、民宿宾馆、超市、农资店、棋牌室、浴室、民办幼儿园、私人诊所、手工作坊、生产加工场所、仓储物流、影院、养老服务等房屋进行摸底排查，重点排查使用预制板建设的房屋、经过改建扩建房屋、人员聚集使用的房屋等。
（二）集中整治（2022年7月至12月）
各村、镇直各单位要以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为重点开展集中整治。整改到位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在排查整治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行为，存在重大隐患和拒不整改的企业及相关人员，要立即依法严惩重罚。强化分类施策，扫清隐患“雷区”，要于12月底前完成集中整治工作。
1.制定方案。各村、镇直各单位要根据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情况制定重点集中整治方案，明确集中整治重点、技术路线、力量组织、时限要求等。
2.组织安全性评估或鉴定。对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要及时组织进行房屋安全性评估或房屋安全性鉴定。确有安全隐患的，要明确整改整治措施和时限。
3.落实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由产权人（使用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整治。
4.建立台账。镇、村两级建立整治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户、销号一户。
（三）巩固提升（2023年）
各村、镇直各单位在摸底排查和集中整治基础上，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加强协调联动，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排查整治到位，健全自建房屋全过程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机制，健全自建房屋安全管理机构和队伍，持续动态推动安全隐患房屋改造，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跟踪整改，实施闭环管理，有序推动，建立自建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协调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明确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流程和责任单位，开展集中调度、联合执法，确保各环节工作落到实处。镇建设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及时了解掌握并通报各村、镇直单位工作进展，组织开展督查检查，研究协调解决共性问题。
（二）借助专家力量。组织动员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专业机构和技术人员广泛参与专项整治工作，镇建设所要统筹协调专家技术力量，镇直各单位对接参与排查整治工作。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村、镇直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所有权人、使用人的安全使用主体责任意识和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要积极宣传各地在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引导工作，有效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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